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29号

申请人：冯某某，男，住址：山东省枣庄市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文强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第三人：某餐饮吧，经营者：史某某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3年10月9日通过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作出的关于对第三人某餐饮吧销售即食燕窝的举报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因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中没有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且未将举报事项和投诉事项相区分、分别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了乳政复补字〔2023〕5号行政复议补正材料通知书，告知其需要补正的材料，并邮寄送达申请人。2023年11月20日，本机关收到申请人递交的补正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通过威海市政府服务12345(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某餐饮吧销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即食燕窝。被申请人未查清客观事实，未依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全面客观收集调取证据，未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投诉。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应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第三人某餐饮吧销售即食燕窝的举报答复，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3年10月7日对某餐饮吧进行了现场核查。经查，商家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为餐饮服务经营者（网络经营），经营范围为自制饮品制售（不含使用压力容器制作饮品）。被申请人在冰箱内发现了申请人所反映的即食燕窝，瓶体标注：鲜炖燕窝，净含量：50g，固形物含量≥80%，配料：燕窝，纯净水，储存方式：冷藏保存，开盖即食，保质期15天。现场有空瓶若干及蒸箱等设备。涉案燕窝的制作方式为现场制售，第三人将干燕窝泡发、清理干净后，纯净水放入蒸箱后蒸。被申请人经现场核查确认，申请人所购买的即食燕窝为商家自制饮而非预包装食品，且未发现商家存在违法行为。被申请人未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违法线索进行立案查处，故无法给予其举报奖励。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处理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付款照片，证据2.产品实物照片4张，证据3.被申请人通过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作出的关于对第三人销售即食燕窝的举报答复截图作为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第三人营业执照，证据2.第三人食品经营许可证，证据3.现场制作工具照片1张，证据4.原材料照片1张，证据5.第三人门店照片1张，证据6.第三人制售鲜炖燕窝照片4张，证据7.12345平台答复截图4张，证据8.现场笔录3张作为证据。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作为依据。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3年9月28日，申请人通过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第三人销售不合规的即食燕窝。2023年10月7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2023年10月9日，被申请人通过平台向申请人反馈相应办理情况。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11月6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23年11月20日向本机关寄出了经补正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所作举报答复，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是否正确。

申请人认为，第三人销售的涉案即食燕窝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被申请人的不予立案决定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认为，第三人销售的涉案即食燕窝为现制现售食品，该类食品是否有标签以及如何标注应是经营者自决的项目，第三人不存在违法行为，不予立案决定依法应予维持。
本机关认为，一、涉案即食燕窝为现制现售产品，第三人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
根据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1范围本标准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本标准不适用于为预包装食品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提供保护的食品储运包装标签、散装食品和现制现售食品的标识。”。现制现售食品不同于预包装食品，其标签不属于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管理的标示标签情形，食品经营者在经营现制现售食品时可以参照该通则管理标签，但并非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现场调查的原材料、现场制作工具、第三人制售鲜炖燕窝照片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产品即食燕窝是第三人（餐饮服务经营者）现场制作现场销售的自制饮品，不同于预包装食品，其标签标示本身不受《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强制性规定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签还应当标明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标签标注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亦是对预包装食品作出了要求，涉案产品非预包装食品，不受此限制。故，本机关认为，第三人在涉案产品的瓶身处标准了名称、配料、储存方式和保质期，其标示并无不当。

二、第三人具有销售现制现售食品的资质。
纵观本案证据，第三人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主体业态为餐饮服务经营者（网络经营）、经营项目为自制饮品制售（不含使用压力容器制作饮品），故，第三人制售自制饮品即食燕窝具备相关资质。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当。

另，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之规定，被申请人2023年9月28日收到举报线索后，2023年10月7日对第三人进行现场检查、核查线索，2023年10月9日将检查结果和不予立案决定通过12345平台反馈至未实名的申请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且符合法定时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某餐饮吧销售即食燕窝的举报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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